
武 昌 首义学 院文件

院 人(2022] 14 号

关千印发 《 武 昌 首义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
师任职资格准人与退出机制实施办法 （ 试

行 ） 》 的通知

全校各 单 位 ：

现将 《 武 昌 首 义 学 院 思 想 政 治 理 论课 教 师 任 职 资 格准 入 与

退 出 机 制 实 施 办 法 （ 试 行 ） 》 予 以 印 发 ， 请 相 关 单位 认 真 执行 。

武 昌 首 义 学 院 学 校 办 公 室

依 申 请 公开

2022 年8 月19 日 印 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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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 昌 首义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
任职资格准人与退出机制实施办法 （ 试行 ）

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是 高 等 学 校 落 实 立 德 树 人 根本 任 务 的 关

键 课 程 ， 是 新 时 代 党 的 教育 方 针 在 学 校课 程建设 和 教育 教 学 工

作 中 的 首 要 载 体 。 思 想 政 治 理论课教 师 是 承担 高 等 学 校 思 政 课

教育 教 学 和 研 究 职 责 的 专 、 兼 职 教 师 ， 是 高 等 学 校 教 师 队伍 中

承担 马 克 思 主 义 理论教育 、 用 习 近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会 主 义

思 想 铸 魂 育 人 的 中 坚 力 量 。 为 加 强 学 校 思 想 政 治 理论课教 师 队

伍建设 和 管 理 ， 根据 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教 师 法 》 ， 中 共 中 夹 办

公厅 、 国 务 院 办 公厅 印 发 的 《 关 千 深 化 新 时代 学 校 思 想 政 治 理

论课 改 革 创 新 的 若 干 意 见 》 ， 以 及 教 育 部 《 新 时 代 高 等 学 校 思

想 政 治 理论 课 教 师 队 伍建设 规 定 》 等 文件精 神 ， 结 合 学 校 实 际 ，

特 制 定 本 实 施 办 法 。

一 、 任职 资 格 准入

1.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师 必 须 以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

会 主 义 思 想 为 指 导 ， 增 强 “ 四 个 意 识 ” ， 坚 定 “ 四 个 自 信 ” ,

做 到 “ 两 个 维 护 ＂ ， 争做 “ 四 有 “ 好老 师 和 “ 六 要 “ 思 想 政 治

理论 课教 师 。

2 ． 严 把 思 政课教 师 政 治 关 、 师 德 关 、 业 务 关 ， 思 想 政 治 理

论课 新 进教 师 必 须 是 中 共 党 员 （ 含 中 共 预 备 党 员 ） 。

3. 思 想 政 治 理 论课 新 进教 师 ， 必 须 具 有硕 士 研 究 生 及 以 上

学 历 学 位 。

4. 为 推 进 马 克 思 主 义 理 论 学 科 建 设 ， 实 行 思 政 课 特 聘 教

师 、 兼 职 教 师 制 度 ， 积 极 邀 请 特 聘教授 （ 教 师 ） 参 与 思 政 课教

学 ， 为 师 生 学 习 、 培 训 开 设 讲座 或 专 题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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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专 任 教 师 须 参加 学 校 和 学 院 组 织 安 排

的 任 职 培 训 ， 新 进教 师 原 则 上 必 须 参加 学 校 和 学 院 组 织 的 集 中

培 训 ， 并 接 受 岗 前 考核 且 合格 。

6. 思 想 政 治 理论课 专 、 兼任 教 师 须 接 受 党 委 教 师 工 作 部 、

人 事 处 和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组 织 的 思 想 政 治 素 质 、 专 业 理 论 水

平 、 教育 教 学 能 力 等 方 面 的 考 核 。

二 、 任职资格退出

1. 在 政 治 立 场 、 政 治 方 向 、 政 治 原 则 、 政 治 遣 路 上 不 能 同

党 中 夹保 持 一 致 的 ， 不 得 继 续 担任 思 想 政 治 理论课教 师 。

2 ． 违反 《 新 时 代 高 校教 师 职 业 行 为 十 项 准 则 》 、 《 武 昌 首

义 学 院 教 师 师 德 规 范 》 及 《 武 昌 首 义 学 院 师 德 失 范 行 为 处理 办

法 （ 试 行 ） 》 的 ， 不 得 继 续 担 任 思 想 政 治 理论课教 师 。

3 ． 理论 素 养 、 教 学 水 平 达 不 到 思 想 政 治 理论课教 学 要 求 ，

教 学 质 量 学 生 评 价 、 教 学 督 导 评 价 得 分连 续3 年 均 在 其序 列 排

名 后10%, 且 经 过 一 段 时 间 学 习 培 训 、 学 校考 核 组 评 价仍 不 合

格 的 ， 不 得 继 续 担任 思 想 政 治 理论课教 师 。

4 ． 聘 期 考 核 存 在 不 合格 情 况 的 ， 不 得 继 续 担任 思 想 政 治 理

论课教 师 。

5 ． 存 在 其 他 违 纪 违 法 行 为 情 况 的 ， 不 适 宜 继 续 担任 思 想 政

治 理 论课教 师 。

三 、 其他事项说明

1. 本 实 施 办 法 在 学 校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建设 领 导 小 组 指 导

下 ， 由 党 委 教 师 工 作 部 、 人 事 处 、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负 责 解释 和

落 实 。

2 ． 本 实 施 办 法 中 所 提及 的 思 想 政 治 理论课教 师 、 思 想 政 治

理论课新 进教 师 均 指 思 想 政 治 理论课 专 、 兼任 教 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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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本 实 施 办 法 自2022 年8 月19 日 起执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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